
聯合國《兒童權利公約》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專題講座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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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兒童權利公約



在1989�年11�⽉20�⽇，聯合國⼤會⼀致通過專為兒
童⽽設的公約─《兒童權利公約》（簡稱CRC），保
障兒童擁有基本⼈權。�

CRC�指出：未滿18歲的兒童與成⼈同樣享有與⽣俱
來的⼈權，包括：醫療、教育、受保護以及獲得平等
發展機會的權利。�

因此，每年的11�⽉20�⽇也被稱為「國際兒童⼈權
⽇」，這是世界向兒童許下的承諾。



為什麼需要CRC來特別保障兒童？

兒童是獨⽴的個體�

兒童⽣命的開始，需要依賴他⼈照顧�

政府的⾏動，對兒童的影響⽐其他社會群體更⼤�

在政策制定過程中， 
���兒童的意⾒很少被傾聽及納⼊考慮

聯合國兒童基⾦會認為，因為.....



許多社會上的變更， 
���對兒童有不成⽐列及負⾯的影響�

若沒有良好環境以培育兒童， 
���未來社會將付出巨⼤的成本�

未來的社會福利⽔平，取決於兒童今⽇的健康成⻑�

若社會失信於兒童，將要承受龐⼤的社會成本



如果CRC是⼀棟房⼦

CRC是專屬兒童的權利，和所有的⼈權⼀樣，都是......�

不可剝奪的 

普世的 

平等的 

互相依賴及不可分割

那它的樑柱會是......



下述CRC條⽂，被稱為「⼀般性原則」，貫穿其他各條⽂。當檢
視其他權利時，也需要⼀併參照思考：�

不歧視原則（§ 2） 

兒童最佳利利益原則（§ 3） 

⽣生命權、⽣生存權、發展權原則（§ 6） 

重視兒童表達意⾒見見原則（§ 12） 

締約國被聯合國要求，現有及未來主要⽴法、司法、⾏政及其他
措施，定期檢視履⾏這些原則的相關因素、困難、取得的進展，並
訂定未來履⾏上的優先性及特定⽬標。



不歧視原則
第2條�

1.締約國應尊重本公約所揭櫫之權利，確保其管轄範圍內之每⼀
兒童均享有此等權利，不因兒童、⽗⺟或法定監護⼈之種族、膚
⾊、性別、語⾔、宗教、政治或其他主張、國籍、族裔或社會背
景、財產、⾝⼼障礙、出⽣或其他⾝分地位之不同⽽有所歧視。�

2.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確保兒童得到保護，免於因兒童⽗
⺟、法定監護⼈或家庭成員之⾝分、⾏為、意⾒或信念之關係⽽
遭受到⼀切形式之歧視或懲罰。�



兒童最佳利益
第3條�

1.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，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、法院、
⾏政機關或⽴法機關作為，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。�

2.締約國承諾為確保兒童福祉所必要之保護與照顧，應考量其
⽗⺟、法定監護⼈或其他對其負有法律責任者之權利及義務，
並採取⼀切適當之⽴法及⾏政措施達成之。�

3.締約國應確保負責照顧與保護兒童之機構、服務與設施符合
主管機關所訂之標準，特別在安全、保健、⼯作⼈員數量與資
格及有效監督等⽅⾯。



⽣命、⽣存、發展權
第3條�

1.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，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、法院、
⾏政機關或⽴法機關作為，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。�

2.締約國承諾為確保兒童福祉所必要之保護與照顧，應考量其
⽗⺟、法定監護⼈或其他對其負有法律責任者之權利及義務，
並採取⼀切適當之⽴法及⾏政措施達成之。�

3.締約國應確保負責照顧與保護兒童之機構、服務與設施符合
主管機關所訂之標準，特別在安全、保健、⼯作⼈員數量與資
格及有效監督等⽅⾯。



尊重兒童表達意⾒的權利
第12條�

1.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⾃⼰意⾒能⼒之兒童有權就影
響其本⾝之所有事物⾃由表⽰其意⾒，其所表⽰之意⾒
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。�

2.據此，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⾃⼰有影響之司法及⾏政
程序中，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，由其本⼈直接
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，表達意⾒之機會。



聯合國兒童基⾦會把CRC給予未滿18歲兒童的保障，
分成四⼤種類。台灣的兒少，都有嗎？快來看看……�

⽣生存權： 
每⼀一名兒童享有基本的⽣生存權利利，包括：有充⾜足的
食物、乾淨的飲⽤用⽔水、基本的醫療服務與適當的⽣生
活⽔水準。 

發展權： 
每⼀一名兒童都有接受基本教育、休息、遊戲、參參與
⽂文化活動的權利利，也有權了了解⾃自⼰己擁有哪些權利利。



受保護權： 
每⼀一名兒童都有權利利不受到任何形式的虐待、疏忽
照顧和剝削。在武裝衝突，或兒童涉及法律律程序時，
他們應受到最⼤大程度的保護。 

參參與權： 
每⼀一名兒童有權利利表達意⾒見見，享受社會、經濟、⽂文
化、宗教⽣生活。成⼈人應尊重其表意和集會結社的權
利利，兒童也有權從各式來來源取得有⽤用的資訊。



⽣命⽣存







保護











發展











參與











CRC是護⾝符？怎麼保護兒少？
國家透過⽴法、⾏政及其他措施，實現根本權利�

不是「選擇」去改善政策或其他措施去幫助兒童 

⽽而是「締約國」「必須」這樣做。 

建⽴兒少權利報告制度�

定期撰寫國家報告，說明執⾏行行的情況，困難與建議。 

聯聯合國條約機構（兒童權利利委員會），定期檢視國家
是否落落實。



從施⾏法看政府的⼯作

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，檢視相關法規及⾏政措施�

2015年年—提出優先檢視清單 

2017年年—完成增修與廢⽌止 

2019年年—全⾯面完成＆改進



建⽴兒童及少年權利報告制度�

2016年年—提出第⼀一次國家報告 

其後每五年年提出



什麼是國家報告？
是悔過書？還是歌功頌德？�

國家在立法、司法、⾏行行政等⽅方⾯面現⾏行行採取的主要措施 

公約各條⽂文施⾏行行的進展、所遭遇的困難及影響因素 

未來來公約各條⽂文施⾏行行的優先順序及具體⽬目標 

協調機制、監督機制、中央或地⽅方政府與NGO合作 

盡可能提供相關數據、統計資料及指標





2017年11⽉20⽇
⾸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�

審查委員與立法委員會議、NGO會議 

兒少會議 

可以如何參與？�

撰寫書⾯面報告 

⼝口頭資料



你們的聲⾳很重要
聆聽他們覺得當前迫切的問題，參照締約國政府提
交的國家報告，才能真正了解該國兒童權利情形，作
為問題清單、國家對話以及結論性意⾒的重要依據�

立法委員：重要的源頭 

NGO：從⺠民間提供多元觀點 

兒童及兒童主導的組織：反映兒童觀點與建議

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DdiAPT9XIJ4


CRC兒少培⼒⼯作營

聯合國這麼做...



CRC兒少培⼒⼯作營

台灣這麼做.... P.62





兒童主導的組織？有沒有搞錯
CRC兒童⼤使計劃�>>�兒童議會�>>�童夢同想�致⼒實
踐「童事童議」的精神,以充分反映兒童的聲⾳並使兒
童的意⾒得到正視。只有未滿18歲有投票權��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n3IDzJlRbP8






2013/11/30-12/04��第⼀屆亞洲CRC區域會議�

33位來來⾃自柬埔寨，香港，印度尼⻄西亞，⾺馬來來⻄西亞，
緬甸，菲律律賓，泰國和越南的兒童主導的組織。 

2014/08/22-08/27��第⼆屆亞洲CRC區域會議�

38位兒童代表，來來⾃自16個組織



亞洲兒童權利
聯盟是⼀個兒
童權利和⼈權
組織的區域網
絡，主要⽬的
是讓兒童權利
的觀點和議程
納⼊區域和國
際宣傳進程。



有效且具有意義的兒童參與
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強調：充分考慮兒童意⾒，讓兒童
透過不同形式提供資訊，是報告不可或缺的⼀部分。尤其是
⼀些邊緣化和弱勢狀況的兒童，應特別⿎勵，甚⾄是採取特
別的措施，讓這些兒童和其他的兒童能在平等的基礎上，參
與報告程序。�

為使兒童參與是有效且具有意義的，「參與」必須被理解
是⼀個過程，⽽⾮單⼀事件。在可能的情況下，應給予兒童
⽀持及⿎勵他們形成⾃⼰的組織和主張的⾏動，創造⼀個環
境，讓他們可以討論⾃⼰的權利並表達他們對於國家落實
CRC的看法，作為⼀種持續監督國家落實公約過程的部分。



⼈物卡



國際獨⽴專家團審查台灣政府實施�
�國際⼈權公約狀況之初步報告�

總結觀察與建議��
【兒少篇】��

2013/03/01��於台北



性別平等與零歧視�
專家在檢討報告中發現，跨性別者普遍遭受誤解，
認為他們患有⼼理疾病，⾄於那些性別認同不同於⾃
⼰⽣理性徵的⼈，往往也承受著許多不同形式的歧視，
校園霸凌即為其中⼀種。�

在與政府代表對話的過程中，委員會發覺，性別認
同往往和性傾向畫上等號，⽽從學校的性別平等教育
課程中，顯然也能發現這樣的誤解。�



專家建議，教育部應⾝先⼠卒，針對平權問題主動
制定並落實有效的資訊與倡導措施，讓每個⼈無論性
別認同為何，都能擁有平等的權利，並享有相同的經
濟、社會與⽂化權。��

尤其教育部更應確保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落實,�要求學
校單位實施相關措施，以保護並提倡因為性別認同不
同⽽遭邊緣化與欺壓的學⽣權益。專家催促教育部開
發合適教材，致⼒消弭教材中的恐同偏⾒，以避免左
右學⽣對於性別認同的觀念。�



專家擔⼼⼥同性戀者、男同性戀者、雙性戀者、�跨
性別者與陰陽⼈(簡稱LGBTI)的⽣活情況。�跟在許多
其他國家⼀樣，這些⼈在台灣也經常�遭到多數⺠眾的
排斥、邊緣化、歧視與侵犯,�造成⾼⾃殺率以及⽣理及
⼼理健康問題。��

專家建議醫護⼈員,包括醫⽣、護⼠、醫院員⼯以及
所有學校的⽼師，都應該定期接受有關尊重LGBTI⼈
權的訓練。專家也建議⼤眾媒體應該進⾏相關公共資
訊計畫。�





前兒童權利委員會主席Jaap�E.�Doek，在我國CRC
國家報告發表暨國際研討會現場表⽰：⾯對所有的兒
少和LGBTQIA，最重要原則的就是，禁⽌差別待遇。�

曼⾕兒童權利保護基⾦會中⼼Sanphasit�
Koompraphant主任，也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前
委員，更直指性教育絕對不是只教避孕⽽已，包括性
的⾏為本⾝、⾃⼰的發展，還有認識不同的性別，已
及如何和他們相處。他還特別強調：「我沒有說男性/
⼥性，還包括許多不⼀樣的性別、性傾向。」



歐盟⼈權委員會
歐盟⼈權委員會指出，「賦權」和「保護」不只是
未來的願景，更是即刻就需要注意：政府有義務賦予
LGBTQIA兒童及少年權利，並保護他們。�

因為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明確規定了「給予兒童表
達意⾒的權利，並且要尊重、權衡及接納」以及「保
護兒童的最佳利益」，這些⼈權在所有的兒少，包括
LGBTQIA，國家必須致⼒於免於受到差別待遇，並採
取有系統的⾏動，改善性少數兒少的安全和平等。



歐盟⼈權委員會

聯合國認為兒童有權利學到關於性和性別的多樣性
的事實訊息。兒童權利公約第17條就指出，「兒童有
權能夠從多種的國家和國際來源獲得資訊和資料，尤
其是旨在促進其社會、精神和道德福祉和⾝⼼健康的
資訊和資料」。所以，不僅反霸凌的⼯作應建構在性
和性別平等教育，讓青少年悉知適當資訊的權利更具
有決定性意義。



聯合國受教育權特別報告員強調，兒童有權接受在
性傾向和性別認同完全沒有歧視的教育內容，並對各
國學校在性別和性⾏為的陳腔濫調的定型觀念提出必
要的質疑。因為歐盟社會權利委員會發現，許多教材
描繪⾮異性戀傾向者常常涉及明顯的偏⾒、歧視和貶
低。



⼈權教育與訓練

台灣各級學校之⼈權教育課程，主要聚焦�於國際⼈
權體系之歷史與架構，並未充分關注《聯合國⼈權宣
⾔》揭櫫之⼈權價值與原則。��

九年⼀貫課綱「七⼤議題」中,性別平等教育為⼀「議
題」，⾃外於⼈權教育，專家對此表⽰遺憾。�



最低⼯資與貧窮線�
政府在初步報告中所陳述有關經濟社會⽂化權利國
際公約的執⾏，現階段的⼯資若要讓勞動者和其家庭
維持適當的⽣活⽔準是不⾜夠的。��

專家們建議臺灣政府提供勞動者和其家庭某個⽔平
的⼯資，這樣的⼯資是符合經濟社會⽂化權利國際公
約第7條的，此外最低⼯資法規的適⽤必須被延展到
⽬前所不能適⽤的部⾨。�



NGO持續不斷的提醒與建議....
設置獨⽴的國家⼈權機構�

許多國家，包括不少亞太地區國家，政府均在現有憲法
框架外，成立⼀一獨立的全國⼈人權保障促進委員會，以符合
聯聯合國⼤大會在1993年年採納之《巴黎黎原則》 中有關國家⼈人
權機構之地位要求。此種委員會特別諮詢、監督、調查⺠民
事、⽂文化、經濟、政治與社會 等廣泛權利利，且在制定
《國家⼈人權促進與保障實施⽅方案》當中，扮演重要⾓角⾊色。  

兩兩公約國際專家團審查後，建議政府訂出確切時間表，
依照《巴黎黎原則》，成立⼀一獨立之國家⼈人權委員會。此為
⾸首要⽬目標。 



什麼是《巴黎原則》？
聯合國成⽴後，為實踐⼈權保障，乃⿎勵會員國設⽴國家級
⼈權機構，以確保國際⼈權標準能於各國國內獲得實踐。各國
設⽴之機構名稱不⼀，但⼀般以「國家⼈權委員會」統稱之。�

1991年，聯合國在巴黎召開⼀次各國官⽅⼈權機構的代表會
議，依各國之經驗，確⽴「關於促進和保護⼈權的國家機構的
地位的原則」。這項原則在�1992年聯合國⼈權委員會所接納，
1993年聯合國⼤會決議認可，⼀般稱為「巴黎原則」。�

「巴黎原則」強調國家⼈權機構的獨⽴性，包括組織、預
算、⼈事及運作上的獨⽴。同時強調明確的管轄權與充分的權
⼒,並能為⼈⺠所近⽤。



依據「巴黎原則」國家⼈權委員會的職責:
1.提供政府部⾨諮詢意⾒，以協助⽴法、修改及⾏政措施之
改善，促使⼈權保護之增進。�

2.促進及確保⼈權保護符合國際⼈權標準。�

3.激勵國內批准或加⼊國際⼈權條約。�

4.提供獨⽴意⾒,做為國家⼈權報告之參考。�

5.與聯合國、區域及各國內⼈權機構合作。�

6.推廣⼈權教育。�

7.宣導⼈權理念與知識，消滅各種可能的歧視，尤其是種族
歧視。��

~教育部⼈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⼼�


